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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山法﹝2024﹞119号

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

印发《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涉企疑难复杂

案件会商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：

《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工作制

度（试行）》已经院党组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

2024年 10月 29日



- 2 -

     

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

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工作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全面提高涉企案件审判质效，切实解决涉企

审判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，结合本院审判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
第二条　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工作制度，是审判、执

行业务的协调沟通咨询会议，针对审判执行中出现的涉企案

件疑难复杂问题，提出参考意见或建议。

第三条  根据本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，以本院相关的合

议庭和专业法官会议小组为单位，开展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

商工作。

第二章  议事规则

第四条　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立足于审判实践，主要

研究解决涉企审判、执行业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，通过个案

讨论或专题研究，提出相对具体的参考性意见和建议。

第五条　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讨论下列案件：

1.合议庭认为案件重大、疑难、复杂而存在法律适用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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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不统一，并需要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；

2.合议庭对案件处理存在重大分歧，不能形成多数意见

的；

3.对证据难以认定或法律适用把握不准的案件；

4.主审法官持少数意见且认为多数意见可能存在问题

的；

5.院长、主管院领导或庭长履行审判监督权，对个案提

出具体监督意见，经合议庭讨论未予采纳或存在较大争议

的；

6.新类型案件；

7.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本院提起再审的案件；

8.其他涉企疑难复杂案件需要进行会商的案件。

第六条　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1.主审法官或审判长提出申请，经合议庭负责人审查后组

织召开，每次会议参加人数不少于3人。

2.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由案件主审法官汇报，重点阐

明案件事实、证据以及当事人或控辩双方的意见，说明争议

的焦点、分歧意见和拟作出裁判的内容。

3.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时，应对争议问题进行充分讨

论，最后发表意见时按照法官等级和资历由低到高的顺序发

言，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。会议成员应当客观、公正、独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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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地发表意见，主持人应当归纳会商意见，形成具体的意

见及建议。 

第七条  根据讨论的具体案件相关情况，结合培养青年

法官、法官助理的需要，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会议可以安

排部分青年法官或法官助理列席会议并发表意见。

第八条  涉企疑难复杂案件会商会议的参会人员应当认

真发表意见，并应当保守审判秘密。

第九条  审理的涉企疑难复杂案件经会商，需要提交审

委会讨论的，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后，提交审委会讨论研究。

第十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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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4年 10月 31日印发


